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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七釋字第七釋字第七釋字第七二六二六二六二六號解釋部分號解釋部分號解釋部分號解釋部分協同部分協同部分協同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不同意見書不同意見書不同意見書    

                                                                                                                                    大法官大法官大法官大法官    黃璽君黃璽君黃璽君黃璽君    提出提出提出提出    

本號解釋多數意見認勞雇雙方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

法)第八十四條之一(下稱系爭規定)對於工作時間等另行約

定，應報請地方主管機關核備，如未經核備，尚不排除同法

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第四十

九條規定(下稱第三十條等規定)之限制，除可發生公法上之

效果外，如發生民事爭議，應依第三十條等規定調整，並依

同法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九條規定計付工資等部分結論，本

席敬表同意，惟關於獲致上開結論之理由及認最高法院確定

終局判決與最高行政法院確定終局裁判之見解歧異而受理

本件統一解釋等意見，則難贊同，爰提出部分協同部分不同

意見書如后。 

一一一一、、、、本件聲請不合統一解釋要件本件聲請不合統一解釋要件本件聲請不合統一解釋要件本件聲請不合統一解釋要件，，，，應不受理應不受理應不受理應不受理    

        （一）依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下稱大審法)第七條第二款規

定，人民聲請統一解釋須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律或

命令所表示之見解，與其他審判機關之確定終局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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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適用同一法律或命令時所已表示之見解有異

者，始得聲請。 

  （二）本件聲請人主張最高法院一０二年度台上字第一八

六八號民事判決與最高行政法院一００年度判字第

二二六號判決及九十八年度裁字第四００號裁定就

系爭規定有關核備部分所表示之見解歧異而聲請統

一解釋。惟查最高法院民事判決係謂：「兩造有關

每日正常工作時間、每月基本服勤時數、加班時數

及加班費費率計算方式之約定，依勞基法第八十四

條之一規定，並非無效，不因未報請當地主管機關

核備，有違行政管理規定而有不同。」僅認未依系

爭規定報請核備者，勞雇雙方之另行約定(私法關係)

並非無效，未否認其違反「行政管制」規定，更未

論及因而發生之公法上效果。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則

謂:「勞基法第八十四條之一……明定須在『勞雇雙

方另行約定』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備』二項要件具

備下，始不受同法第三十條等規定之限制。」判決

主要在論述工會可否取代勞工與雇主訂立系爭規定

之另行約定，就未經核備之另行約定對勞雇雙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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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法關係有何影響，則未敘及。同法院裁定亦同。

兩審判系統係各就公法關係與私法關係之爭議為裁

判，未就同一爭議為論斷，無見解歧異可言，不合

大審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依同條第三項規

定，應不受理。本號解釋多數意見認最高行政法院

之裁判：「循其見解，勞雇雙方之另行約定，其勞

動關係仍應受本法第三十條等規定之限制。」自行

臆測最高行政法院有就未經核備者對勞動關係(私

法關係)效力之影響表示見解，難以苟同。 

二二二二、、、、系爭規定係以勞雇雙方對於工作時間等項之另行約定系爭規定係以勞雇雙方對於工作時間等項之另行約定系爭規定係以勞雇雙方對於工作時間等項之另行約定系爭規定係以勞雇雙方對於工作時間等項之另行約定，，，，

報請核備為不受勞基法第三十條等規定限制之要件報請核備為不受勞基法第三十條等規定限制之要件報請核備為不受勞基法第三十條等規定限制之要件報請核備為不受勞基法第三十條等規定限制之要件，，，，不不不不

備該要件者備該要件者備該要件者備該要件者，，，，仍應受勞基法第三十條等規定之限制仍應受勞基法第三十條等規定之限制仍應受勞基法第三十條等規定之限制仍應受勞基法第三十條等規定之限制    

                系爭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下列工作者，

得由勞雇雙方另行約定，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

夜間工作，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不受第三十條、

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第四十九條規

定之限制。一、監督、管理人員或責任制專業人員。二、

監視性或間歇性之工作。三、其他性質特殊之工作(第

一項)。前項約定應以書面為之，並應參考本法所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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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且不得損及勞工之健康及福祉(第二項)。」該條及

勞基法並未規定報請核備之期限或未踐行該程序之處

罰，雇主得隨時報請核備，且核備前如先依勞基法第三

十條等規定服勞務，即無違反勞基法，故本席認系爭規

定有關核備部分非屬強制規定，而係排除同法第三十條

等規定之限制之規定，亦即在符合系爭規定所定要件—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工作者」、「勞雇雙方就

工作時間等以書面另行約定」、「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

備」，始不受勞基法第三十條等規定之限制。報請核備

係要件之一，未經核備者，即不具系爭規定要件而未排

除勞基法第三十條等規定之限制，仍應受該等規定之限

制。 

三三三三、、、、勞基法第三十條等規定係最低標準之強行規定勞基法第三十條等規定係最低標準之強行規定勞基法第三十條等規定係最低標準之強行規定勞基法第三十條等規定係最低標準之強行規定，，，，勞雇雙勞雇雙勞雇雙勞雇雙

方對工作時間等之另行約定如未經核備方對工作時間等之另行約定如未經核備方對工作時間等之另行約定如未經核備方對工作時間等之另行約定如未經核備，，，，即應依勞基法即應依勞基法即應依勞基法即應依勞基法

第三十條等規定調整第三十條等規定調整第三十條等規定調整第三十條等規定調整    

勞基法第一條第二項規定：「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

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勞基法第三十條

等規定係規定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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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標準，應屬強制規定1，否則無法達成勞基法為保

障勞工而規定最低標準之立法目的2。約定工作時間等

低於勞基法第三十條等規定之最低標準，基於勞基法保

障勞工之精神，不應解為勞動契約全部因違反強行規定

而無效，否則原為保障勞工之規定，反導致勞工喪失工

作。是宜認僅違反最低標準部分無效，而調整為符合第

三十條等規定。亦即，尚未履行者，低於標準部分無庸

履行；已履行部分則按第三十條等規定調整計算正常工

作時間、延長工作時間及例假、休假等工作時間以憑計

算應付工資3。未依系爭規定核備者，既仍受第三十條

等規定之限制，該另行約定低於最低標準部分即應依第

三十條等規定調整。 

    

    

    

                                                 
1 強行規定可分強制規定及禁止規定。勞基法第三十條等規定係最低標準，禁止為低於標準之約

定，應屬禁止規定。 
2 勞基法第一條第一項：「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

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3 例如約定每日工作時間 12 小時，違反第三十條規定正常工作時間 8 小時部分調整為延長工作 
時間，計算工資時，延長工作時間部分，依勞基法第 24 條規定，第一個 2 小時延長工作時間給

付一又三分之一正常工時時薪，第二個 2 小時延長工作時間給付一又三分之二正常時薪。實際工

作 14 小時，則另 2 小時延長工作時間，按正常工時時薪加倍記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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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本號解釋稱依本號解釋稱依本號解釋稱依本號解釋稱依勞基法勞基法勞基法勞基法第三十條等規定予第三十條等規定予第三十條等規定予第三十條等規定予以調整以調整以調整以調整，，，，並依同並依同並依同並依同

法第二十四條法第二十四條法第二十四條法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九條規定計付工資第三十九條規定計付工資第三十九條規定計付工資第三十九條規定計付工資，，，，語意不明確語意不明確語意不明確語意不明確    

勞基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延長工作時間，其工資依平

日每小時工資額(下稱正常工時時薪)加給。第三十九條

亦僅規定例假、休假及特別休假，工資照給。休假日工

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是確定工資額，應先認定正常

工時時薪方能計算。系爭規定係關於工作時間之規定，

未及於工資額。如約定之正常工時時菥高於基本工資4之

正常工時時薪，應依較有利於勞工之約定正常工時時薪

計算工資額。勞雇雙方就工作時間與工資另行約定，如

因未報請核備，受勞基法第三十條等規定之限制，而須

調整正常工作時間，其約定正常工時時薪如何計算，本

號解釋未為釋示，其意旨不明。因系爭規定未涉正常工

時時薪之計算，且因勞雇雙方約定之不同而異5，本號解

                                                 
4 勞基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參照。 
5 如約定每日工作時間 10 小時月薪 100000 元，其計算方法可能(不含休假、例假工作情形)： 

1. 依基本工資計算(基本工資÷30÷24 為正常工時時薪；正常工時時薪×(8＋2×1
1
3 )×30)之工資

如低於約定月薪則依約定月薪計付。 

2. 按約定月薪 100000÷30÷8 為正常工時時薪；正常工時時薪×(8＋2×1
1
3 )×30)為每日工作時間

10 小時之一個月工資額。如實際工作時間趛過 10 小時，超過 10 小時至 12 小時部分，每

小時按正常工時時薪
2
3 加給；超過 12小時部分，按正常工時時薪加倍計付。 

3. 按約定月薪 100000÷30÷10 為正常工時時薪；正常工時時薪×(8＋2×1
1
3 )×30) 為每日工作時

間 10 小時之一個月工資額。如實際工作時間趛過 10 小時，同上方式計算加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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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未加釋示，似有意由法院就個案認定，本席原則上贊

同，惟宜表明此旨，以杜爭議。本席認為法院應在不低

於基本工資情形，審酌勞雇雙方約定真意、內涵，雙方

之公平原則及保障勞工權益之立法意旨，認定正常工作

時薪按調整後之正常工作時間、延長工作時間等計算工

資額。如計算所得工資低於約定之工資，依較高之約定

工資計付。 

 

                                                                                                                                            

4. 按約定月薪 100000÷30÷(8＋2×1
1
3 )為正常工時時薪；正常工時時薪×(8＋2×1

1
3 )×30) 為每日

工作時間 10 小時之一個月工資額。如實際工作時間趛過 10 小時，同上方式計算加給 
採何方法計算，應視勞雇雙方約定之月薪有無包含 8 小時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時間之加給認

定。 


